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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机关食堂2026年2季度物资集中采购
配送项目二次竞价的通知

[bookmark: _GoBack]各入围供应商：
为规范本院机关食堂物资采购管理，依据《郴州市苏仙区人民检察院机关食堂2026-2027年物资集中采购配送二次竞价实施方案》相关要求，现组织开展2026年第2季度食堂物资集中配送采购二次竞价工作，确定本季度食堂物资供货供应商及结算折扣率。现将具体事宜通知如下：
一、竞价主体
本院机关食堂2026-2027年物资集中采购配送项目全体入围供应商。
二、竞价标的
《郴州市苏仙区人民检察院2026年第2季度食堂物资采购控价清单》内全部品类，供应商按清单整体报结算折扣率，清单详见附件。
三、竞价时间及地点
报价提交截止时间：2026年4月1日15:30时（逾期提交视为无效报价）
开标评审时间：2026年4月1日15:30时
提交及评审地点：郴州市苏仙区人民检察院319办公室
联系人及电话：陈家琪13762565990
四、竞价规则及要求
本次竞价以结算折扣率为唯一报价依据，报价为针对控价清单的整体下浮折扣率，实际供货价格=清单最高控价×结算折扣率，报价需保证食材质量及供货能力，恶意低价竞价且无法提供合理说明的视为无效报价。
供应商需按本通知附件格式填写《食堂物资采购季度竞价报价单》，明确填报结算折扣率，加盖公司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/授权代表人签字确认，无签字盖章的报价单无效。
报价资料需以密封书面形式提交，密封处加盖公司公章，密封袋外注明“XX公司-2026年第X季度食堂物资竞价报价资料”，未密封或标注不清晰的视为无效报价。
供应商仅能提交一次报价，报价提交后不得修改、撤回，否则视为放弃本次竞价。
本次竞价按折扣率最低者中标原则确定拟中标供应商；若多家供应商折扣率相同，将结合其上一季度履约考核结果、食品安全资质综合判定，考核优秀者优先。
五、资料提交要求
各供应商需在规定截止时间前，将密封完整的《食堂物资采购季度竞价报价单》（1份）提交至指定地点，不接受邮寄、线上传输等其他提交方式。
六、其他事项
开标评审由本院办公室、政治部及食堂管理相关人员组成评审小组现场开展，全过程由政治部监督，评审结果当场公示。
公示期为2个工作日，公示无异议后，本院将向中标供应商下发《食堂物资采购季度竞价成交结果通知书》，未中标供应商将另行通知。
本次竞价未尽事宜，按照《郴州市苏仙区人民检察院机关食堂2026—2027年物资集中采购、配送服务项目框架协议》及二次竞价实施方案约定执行。

附件：郴州市苏仙区人民检察院2026年第2季度食堂物资采购控价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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